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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同意对外公开局
文件

株人社字〔2022〕26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1041号建议的

分办意见
彭华文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新能源风电产业技能人才培养力度的建议》收悉。经我局研究同意，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玻璃钢制品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国办发〔2019〕39号）文件规定，推动技能人员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分批调整退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19年底前建立完善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实现由用人单位和第三方机构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政府不再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我省于2019年10月，下发了《关于在部分企业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的通知》（〔2019〕237号）和《关于在全省征集社会培训评价组织的通知》（〔20120〕40号）文件，我市依据上述两个文件，积极组织我市企业和院校自主申报，目前已批准湖南工贸技师学院等17家社会培训评价机构和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等20家企业自主评价机构为我市的技能等级评价备案机构，已全部开展技能等级评价工作。关于玻璃钢制品工评价事情，建议由时代株洲时代新材公司向省人社厅申报职业技能等级自主评价机构，我局将全力配合申报工作。
二、关于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为不断完善劳动者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充分发挥培训补贴资金效益，紧密对接我省“三高四新”战略和乡村振兴，努力促进城乡全体劳动者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财政厅联合下发了《关于明确湖南省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的通知（试行）》（湘人社规〔2022〕16号）。根据文件规定，玻璃钢制品工相关职业工种（具体包含玻璃钢制品手糊工、玻璃钢制品模压工、玻璃钢制品拉挤工、玻璃钢制品缠绕工、玻璃钢制品灌注工、玻璃钢制品喷射工、玻璃钢制品检验员）已列入 “三高四新”战略重点类职业（工种），岗位技能提升培训补贴标准分别为：初级工1550元、中级工1850元、高级工2400元、技师2700元、高级技师3200元，员工按规定课时参加培训并合格后，企业可享受培训补贴。与企业签订了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且参加了社会保险的员工，可参加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标准为中级工6000元/人、高级工8000元/人。同时，支持企业成立企业职工培训中心，利用企业自有设施设备、师资及课程体系，开展本企业职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培训合格后，可按规定享受培训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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